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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一、概况 比利时和卢森堡作为欧共体成员，对从欧共体

以外国家进口的商品实行欧共体制定的共同对外关税税率。

关税税率分为自主税率和协议税率两类，自主税率适用于从

那些不享受协议税率的国家进口的商品，协议税率适用于从

与欧共体签有享受最惠国待遇协议的国家进口的商品。自主

税率相对高于协议税率。两国对进口的制成品征收5％－17％

的关税，对进口的大部分原料则采取低税和免税。两国对大

多数进口商品征收从价税；对酒精、啤酒、食糖及含糖制品

、石油天然气及其它液化气、烟草制品等产品征收共同的货

物税；。比利时和卢森堡两国都对倾销产品的进口征收反倾

销税。我国商人和代理机构根据进口物品的关税类别进行预

报或咨询，内容应包括物品描述，如果有物品的说明书更好

，必要时还应向海关提供样品。预报表格应寄往海关的有关

部门，若海关当局认为货物价值申报不足，进口商有权选择

专家对货物估价；如果所估价值比申报价值不高于5％，则按

申报价征税；如果估价比申报价高出5％，则按专家估价征税

；如果专家估价超过申报价的10％，则要处以50％的额外罚

款。进口商如果对海关处罚不服，可直接向海关主管部门审

诉。 二、贸易制度 1. 进口许可证 比利时和卢森堡同许多国家

一样对进出口商品有非关税控制。对来自中国、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的某些产品实行进口许可证的制度，但对大多数商品

来说，取得进口许可是比较容易的。两国对来自欧共体成员



国以外的纺织品均规定了不同，的进口限额。此外，比卢经

济同盟还对进口的钢铁产品实行最低限价制度。比卢管理委

员会有权颁发贸易许可证，决定进口政策，现在已经把颁发

进口许可证的权力移交给比卢两国的进出口管理部门。 2. 进

口单证 商业发票 应为一式三份，内容包括装运日期及装运地

点；卖方和买方的姓名及地址；运输方式；编号；对物品的

确切描述，例如根据物品种类、质量、数量、等级、重量(以

公制表示的毛重和净重)，要特别强调与物品增值或降值有关

的因素；双方协定的价格，包括物品单价和总费用(FOB价格

加上运输、保险和其它费用等)；交货和支付条件以及运输企

业负责人的签字。 原产地证书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产地证书。

但是办理进口许可证或信用证时进口商需提供产地证书。有

关证书的形式和内容并无特殊规定，但内容应当由进口商提

出要求。产地证明应该由商会确认,并存留一份备案。 提单 

提单通常应标明运输企业的名称、收货人的姓名及地址、目

的港、对物品的描述、运费及其他费用、整套的提单号码、

承运人收到货物的日期和签字。提单内容必须与发票及包装

相符合,并标明提货联系人的姓名。空运货物应用空运提单。 

三、报关与入境 进口物品必须在到达后 24小时之内由承运人

向海关做第一次申报。第一次申报后14小时以内由收货人或

代理人做第二次申报。货物卸下后5天以内允许按常规向海关

申报，但是在运输单据到达前不能结关。如果需要的话，报

关时应向海关提供进出口许可证。比利时和卢森堡对准备再

出口的商品免收关税和其它税。但是再出口商品的进口须事

先由海关核准。对再出口商品所进行的全部或部分加工(包括

装配、修理)，除在共同体销售外，免收关税和其它税。关于



再出口商品进口的申请，可以向比利时财政部管理中心和卢

森堡海关提出。 四、自由港及自由区 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

区内没有自由港或自由区。但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港口和机

场，例如安特卫普、根特、布鲁塞尔和奥斯坦德等地方，都

有为过境商品和再出口商品设立的仓库。这些仓库根据进口

商品的性质、海关的分类和存储时间长短等分为三种类型：

1、海关保税仓库 此类仓库受海关当局管理，货品可在此无

限期存放，且存放期间不用付关税。存放在该仓库的物品在

经过当地海关批准后，可以进行重新包装、分类等加工。 2

、私人仓库 此类仓库存放海关已检查但未征税商品，存放期

间也受海关管理，且须缴纳进口税保证金。 3、自由过境仓

库 是专为进口免税而待转运之物品，即过境商品所设的仓库

。海关以临时检查方式对所存物品进行管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